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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部分股东出资末到位情况下购买子公司形成商誉的确定

许 喻辉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摘要 按照 截企业会计准则》
,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应将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的差额
,

确认为商誉
。

如果仍 然照搬 截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商誉的规定
,

将按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 买方 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

本文就此结果是否合理做 出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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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
,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

应将

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差额
,

确认为商誉
。

! % %+ 年公司法推出后
,

允许内资企业注册

资本分期出资
,

并且允许各股东出资不同步
。

出资期限的延长可能造

成一个企业在被其他方收购时
,

尚有部分股东出资尚未到位的情况
。

对于这种情况下的企业合并
,

取得子公司形成的商誉该如何计算呢
,

《企业会计准则》并未作出特别规定
。

如果仍然照搬 《企业会计准

则》关于商誉的规定
,

将按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
,

由此得出的结果是否合理

呢 , 下面结合一个例子谈谈笔者的看法
。

∃公司注册资本 −个亿
,

按章程约定
,

由甲和乙于! % %&
、

! %%. 年度

分次出资设立
。

其中甲出资+% %% 万
,

占+% /
,

乙出资)% %% 万
,

占)% /
。

具体分两次出资
,

截至! % %& 年 −!月0− 日
,

甲的+ % %% 万出资均已到位
,

但

乙方到位了−% %% 万
,

余0 % %% 万按章程应在! % %. 年 −!月底之前
,

缴足
。

! % %&

年 −!月0− 日
,

丙方以∀ % %% 万收购甲方所持∃公司+% /的股权
。

假设丙方收购 甲方+% /的股权时
,

∃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
、

负债

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等
,

! % %& 年度产生净利润
一 −% %% 万

,

丙在编制

!% %& 年度报表时
,

需把∃公司纳人合并报表范围
,

则! % %& 年− !月0− 日
,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 % %12 % % % 一 − % % % 3 + % % %万
,

乙公司在

! % % .年将其余 0%%% 万出资实缴到位
,

∃公司! %%. 年度可辨认跨4资产增加

额为! % %% 万 (不含新到位出资 ∗
,

请计算甲合并∃公司所产生商誉
。

按 照现行准则
,

上 例中
,

购 买 日为 ! % % & 年 −! 月 0− 日
,

则

购 买 日商誉
3
合并成本

一
被 购买 方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3 ∀ % % % 一+ % % % 5 + %/ 3 0 ) % %万

按照上面的做法
,

! %%& 年度合并抵销分录可归纳如下 (假设无其

他内部交易 ∗

借 实收资本∀ %%%

未分配利润
一 − %%%

商誉0 ) % %

贷 长期股权投资∀ %%%

少数股东权益+ % % % 5 ) %/ 3 ! ) % %

以上做法在 ! % % &年度看
,

似乎并没什 么问题
,

但是
,

到 ! % % .

年度时
,

因乙 方补 出资到位
,

合并报表抵销后
,

商誉则会变为
3 ∀ % % % 1 ! % % % 5 + %/ 一

(+ % % %
1 0 % % % 1 ! % % % ∗

5 + % / 3 − + % %万
,

! % % &年度到

!% %. 年度商誉的变化怎么处理 , 如果认可! %%& 年末的0 ) %% 万商誉
,

则

这时候只能通过对商誉计提减值来实现
,

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
。

首

先
,

商誉是企业合并时由于所支付的合并成本大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

资产的份额而产生的
,

不应该由于其他出资方出资到位时间的不同而

变化商誉
。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
,

应当在每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

将商誉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

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

如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

账面价值的
,

应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

由此可见
,

商誉的减值只能是

因为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发生了减值
,

与出资进度无关
,

不能

因为其他出资方出资的进一步到位而对商誉计提减值
。

实际上笔者认为按照现行准则的上述做法在! % % &年度商誉计算

时就存在着问题
,

不仅如此
,

! % % &年度少数股东权益也存在问题
。

下

面
,

我们从报表合并抵销层面来分析一下
。

按照上面做法产生的少数股东权益 !) %% 万
,

其实并非真正的少数

股东权益
。

因为! % % &年末少数股东乙出资并未到位
,

因此 乙对∃公司

的实收资本 ∀ % % %万并未真正享有) % /的权益
,

而是只享有 −% % %万
,

按

前述做法计算出来的少数股东对实收资本所享权益为∀ % % % 5 )% / 3 ! &%%

万
,

即在计算少数股东权益时
,

多计了! & % % 一 −% % % 3 −&%% 万
,

而这多计

的− &%% 万少数股东权益恰恰虚增了商誉
。

因此
,

笔者认为应做一笔补

充分录来抵销这块影响
,

即

借 少数股东权益 − &%%

贷 商誉 − & % %

这样算下来的结果
,

商誉变成了0 ) % % 一 −& % % 3 −+ %% 万
,

正好与! %%.

年度乙方出资到位后的商誉一致
。

即在! % % &年度做了以上补充抵销

分录之后
,

! %%. 年度乙方的补出资将不会对! %%& 年度合并商誉产生影

响
,

而这种方法下计算出来的商誉也才是丙收购甲方所持股权真正产

生的商誉
。

从理论上来说
,

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是由公司章程和协议进行

规范和约束的
,

正常情况下
,

股东均会按章程和协议的规定出资
,

而

购买方在购买企业股权时
,

购买的是整个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权
,

而

非 目前实收资本下的股权
,

因此双方对股份转让的定价是在假设全部

股东已全部出资到位的情况下来定价的
。

上例中
,

丙方以∀ %%% 万收购

甲方所持+% /股权
,

是对应于∃公司注册资本 −亿的+% /股份
,

因此笔

者认为
,

上例中
,

在计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份额时所采用的被购

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

不应是合并 日实际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
,

而应是合并 日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加上尚

未到位出资之和
。

按照这一理念
,

推算出来! % % &年度商誉应
3 ∀ % % % 6

(+% % % 1 0 % % % ∗
5

+% / 3 −+ % %万
,

此结果与前述做补充分录后应有商誉

金额是一致的
。

综上
,

笔者认为
,

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

如部分股东出资

尚未到位
,

则商誉的计算与现行准则的一般规定应有所区别
。

购买 日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不应简单取值于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

净资产
、

负债及或有负债等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

还应考虑出资未到

位金额
,

将出资未到位金额作为一个调增项
,

调增合并中取得的被购

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

只有这样
,

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合

并情况及形成的商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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